
回應鄧家彪議員於 2014 年 6 月 5 日提出有關 

「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」的資助模式及服務競爭性投標事宜 

 

1. 為何綜合家居服務(體弱個案)服務可以常規化但改善家居及社

區照顧服務卻需以合約方式營運? 

 

在改變公共服務提供模式及引入福利服務競爭性投標的大前提

下，政府在2001年以合約的形式招標營運「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

服務」，目的是以一個可行而又可持續的資助模式，為體弱長者

提供綜合服務，使長者能留在家中安老，並且能夠達到以公共資

源用於幫助有需要人士時做到物有所值的政策目的。 

 

與此同時，政府正重整全港的長者社區支援服務，涵蓋範圍包括

將當時受津助的家務助理隊提升為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，並在提

升服務隊的功能後再編配額外服務名額，為體弱個案提供服

務。。兩個服務在不同時段透過不同資源推行，故其資助模式並

不一樣。 
 

2. 當局有沒有委託學術機構作研究，以證明競爭性投標能提升「服

務質素」；如有，結果如何？ 

 

政府在2002年5月曾委託一間私營機構尼爾森公司進行了一項

「服務使用者調查」。調查顯示，超過90%服務使用者和護老者均

滿意18隊服務隊所提供的「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」。此外，

報告亦證實上述服務能有效支援服務使用者繼續在家中安老，其

中「在熟悉的環境中安居」這項目，「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」

分別獲得88%使用者和85.9%護老者的高度評價。 
 

3. 當局有否評估自2005年起一直參與服務，表現穩定的服務使用

者、員工及機構，對社區照顧的長遠規劃和發展所帶來的好處；

而當局又有否研究競投對營辦機構、服務使用者以及相關職員所

帶來的影響？ 

 

服務透過招標揀選合適的服務提供者，除可讓服務提供者提供更

具彈性的服務以提高服務質素外，亦容許更多機構在符合服務質

素規格要求下有機會參與提供有關服務。「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

服務」由2005年開始一直透過服務合約的模式批出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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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而言，當在現有服務合約完結前，政府給予足夠的時間讓正

在營辦服務的機構準備，亦會在新的合約內要求新服務提供者於

安排交接的時段及正式經營服務後，向服務使用者及其家人解釋

他們營運的理念，服務運作安排等事宜。 
 

4. 根 據 2001 年 3 月 社 會 福 利 署 向 立 法 會 介 紹 之 文 件

[CB(2)975/00-01(07)] ，當時，納入競爭性投標還有長者日間護

理服務，為何最終沒有落實？ 

 

我們需要時間探討利用新設的中心，來為當時由非政府機構營辦

的設施進行服務重整的可行性。  

 

5. 當局堅持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進行競爭性投標，是否由於簽

訂某些國際協議(如世界貿易組織之政府採購協議) ，或者是基於

審計署或申訴專員公署的調查報告所要求的補救措施？ 

 

雖然與長者社區照顧服務沒有直接關係，但值得一提的是在2002

年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5章有關「長者住宿服務」的報告中曾指

出，提供長者住宿服務方案的成本效益包括在可行的情況下，應

以公開招標方式承辦有關服務。 

 

6. 安老事務委員會委託香港大學在2011年的《長者社區照顧服務顧

問研究》內，在第16及第21節提及「部門需要檢討現行的服務投

標機制」及研究將「綜合家居服務(普通個案) 跟「改善家居及

社區照顧服務」的服務隊合併。當局有否跟進有關建議，如否，

這是否不尊重報告呢？ 

 

政府已就《長者社區照顧服務顧問研究》的各項建議作出檢視，

並按緩急先後，逐步改善相關的社區照顧服務，包括已

於 2013年 9月開 始 推 行 的 長 者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券 試 驗 計

劃、延長長者日間護理中心的服務時間等。此外，跟進

今年施政報告所提及的措施，政府亦已委託安老事務委

員會在兩年內籌劃「安老服務計劃方案」，為安老服務的

長遠發展作出規劃。 

 

 
勞工福利局及社會福利署 

2014 年 6 月 9 日 


